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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 題 1.1 

中 小 型 企 業 的 動 向 指 數 (最 新 情 況 )  

為 了 更 深 入 了 解 中 小 型 企 業 (中 小 企 )  ( 1 )目 前 的 業 務 收 益 、 僱 用 人 數 及 獲 取 信 貸

情 況 ， 由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一 月 底 起 ， 政 府 統 計 處 代 表 經 濟 分 析 及 方 便 營 商 處 進 行

專 責 的 諮 詢 工 作 ， 訪 問 了 約 500 間 樣 本 公 司 ， 以 收 集 其 意 見 。 本 文 就 《 二 零 一

一 年 第 一 季 經 濟 報 告 》 中 專 題 1.1 所 報 告 的 結 果 提 供 進 一 步 的 最 新 資 料 。  

由 二 零 一 一 年 六 月 起 ， 有 關 諮 詢 要 求 受 訪 中 小 企 按 目 前 的 整 體 經 濟 狀 況 ， 而 不

是 只 着 眼 於 金 融 海 嘯 的 影 響 ， 比 較 當 月 和 上 一 個 月 的 業 務 及 僱 用 人 數 情 況 。 因

此 ， 諮 詢 的 行 業 涵 蓋 範 圍 及 問 卷 設 計 作 出 了 相 應 的 修 訂 。 具 體 來 說 ， 有 關 諮 詢

不 再 涵 蓋 旅 行 社 、 金 融 機 構 和 保 險 代 理 及 經 紀 這 三 個 行 業 ， 而 有 關 獲 取 信 貸 情

況 的 問 題 亦 改 為 收 集 中 小 企 對 目 前 及 預 期 獲 取 信 貸 情 況 的 看 法 (是 「 容 易 」 、

「 一 般 」 還 是 「 緊 絀 」 )， 而 非 與 正 常 情 況 作 比 較 。 樣 本 公 司 的 數 目 因 而 減 少

至 約 410 間 。  

有 關 諮 詢 編 製 了 一 套 動 向 指 數 ， 顯 示 回 應 者 對 業 務 收 益 及 僱 用 人 數 情 況 的 意 見

與 上 一 個 月 比 較 的 整 體 變 動 方 向 。 由 於 所 設 定 的 問 題 及 樣 本 公 司 有 變 ， 最 近 兩

輪 諮 詢 所 得 出 有 關 他 們 對 業 務 收 益 及 僱 用 人 數 的 意 見 之 結 果 ， 並 不 能 與 早 輪 的

結 果 作 直 接 比 較 。 考 慮 到 諮 詢 的 涵 蓋 範 圍 及 性 質 ， 在 詮 釋 有 關 諮 詢 結 果 時 亦 應

要 相 當 謹 慎 。 不 過 ， 諮 詢 結 果 可 作 為 頻 密 監 察 中 小 企 境 況 的 一 項 粗 略 指 標 。  

根 據 這 套 動 向 指 數 ， 受 訪 中 小 企 的 整 體 業 務 收 益 情 況 在 近 月 稍 微 下 跌 (表  1)。

在 二 零 一 一 年 六 月 和 七 月 ， 七 個 受 訪 行 業 中 的 大 多 數 都 有 較 多 中 小 企 報 稱 業 務

收 益 有 所 倒 退 ， 相 信 是 仍 然 受 日 本 事 故 以 及 美 國 經 濟 復 蘇 不 穩 和 歐 元 區 主 權 債

務 問 題 陰 霾 未 散 以 致 外 圍 環 境 較 不 明 朗 所 影 響 。 在 各 行 業 中 ， 地 產 業 過 去 數 月

的 指 數 顯 著 下 跌 ， 這 是 因 為 物 業 交 投 量 縮 減 ， 特 別 是 在 六 月 初 政 府 公 布 進 一 步

措 施 之 後 。 不 過 ， 整 體 指 數 在 七 月 份 已 略 為 回 升 。 另 外 ， 諮 詢 結 果 顯 示 中 小 企

僱 用 人 數 的 整 體 情 況 近 月 大 致 保 持 平 穩  (表 2)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1 )  在 香 港 ， 中 小 企 業 是 指 僱 用 少 於 100 名 員 工 的 製 造 業 公 司 和 僱 用 少 於 50 名 員 工 的 非 製

造 業 公 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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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進 出 口 公 司 而 言 ， 有 關 諮 詢 收 集 他 們 對 新 出 口 訂 單 的 意 見 ， 以 便 了 解 出 口 表

現 。 新 出 口 訂 單 的 動 向 指 數 連 番 下 跌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六 月 的 47.8， 但 在 七 月 略

為 回 升 至 48.7， 大 概 是 反 映 日 本 事 故 的 不 利 影 響 略 為 減 退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監 察

日 本 事 故 的 干 擾 、 全 球 增 長 動 力 減 慢 及 亞 洲 地 區 收 緊 政 策 在 未 來 數 月 會 如 何 影

響 區 內 的 需 求 情 況 及 香 港 的 對 外 貿 易 。  

獲 取 信 貸 情 況 在 近 月 維 持 良 好 ， 二 零 一 一 年 七 月 ， 只 有 1.6%的 中 小 企 報 稱 獲

取 信 貸 困 難 ， 另 有 相 若 百 分 比 的 中 小 企 預 期 未 來 一 個 月 的 信 貸 情 況 會 緊 絀 ， 這

是 由 於 貨 幣 情 況 寬 鬆 ， 以 及 政 府 繼 續 透 過 各 種 信 貸 保 證 計 劃 來 支 持 中 小 企 。  

表 1： 業 務 收 益 情 況 動 向 指 數 ^  

二零一一年

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

內部層面
   飲食 50.0 50.0 49.1 50.0 50.0 48.3 50.0
   旅遊 48.3 48.3 48.3 50.0 51.7 -- --
   地產 60.6 52.9 48.5 45.6 41.2 33.8 42.9
   零售 50.0 48.3 50.4 50.0 49.5 45.1 49.1
   批發 50.0 50.0 52.8 50.0 50.0 50.0 45.0
   保險 60.5 57.9 57.9 50.0 52.8 -- --

51.6 48.5 47.0 48.5 50.0 46.8 43.3

外圍層面
   進出口貿易 49.2 50.0 50.0 50.0 49.1 46.1 47.9
   物流 50.0 52.8 50.0 50.0 50.0 47.4 47.5

50.0 48.7 52.6 52.6 47.4 -- --

以上所有行業
* 50.4 49.8 50.0 49.7 49.1 45.7 47.4

   商用服務

   金融機構

 

註 ：  (^ )  動 向 指 數 是 按 報 稱 「 上 升 」 的 中 小 企 所 佔 百 分 比 ， 加 上 報 稱 「 相 同 」 的 中

小 企 所 佔 百 分 比 的 一 半 計 算 。 動 向 指 數 高 於 50 表 示 業 務 情 況 向 好 ， 低 於 50
則 表 示 相 反 。 有 關 諮 詢 工 作 已 要 求 回 應 者 在 填 報 意 見 時 剔 除 季 節 性 因 素 。  

  ( - - )  不 適 用 。  

  (* )  加 權 平 均 數 採 用 個 別 行 業 的 中 小 企 總 數 作 為 權 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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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： 僱 用 人 數 情 況 動 向 指 數  

二零一一年

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

內部層面
   飲食 50.0 50.0 50.0 50.0 50.0 50.0 50.0
   旅遊 50.0 50.0 50.0 50.0 51.7 -- --
   地產 50.0 50.0 50.0 48.5 50.0 50.0 54.3
   零售 50.0 50.0 50.0 50.0 50.0 50.0 50.0
   批發 50.0 50.0 50.0 50.0 50.0 50.0 50.0
   保險 55.3 52.6 52.6 50.0 50.0 -- --

50.0 50.0 50.0 51.5 51.5 50.0 50.0

外圍層面
   進出口貿易 50.0 50.0 50.0 50.0 50.0 49.6 49.6
   物流 50.0 50.0 50.0 50.0 50.0 50.0 50.0

52.6 53.8 52.6 51.3 50.0 -- --

以上所有行業
* 50.1 50.1 50.1 50.1 50.1 49.8 50.1

   商用服務

   金融機構

 

註 ：  ( - - )  不 適 用 。  

  (* )  加 權 平 均 數 採 用 個 別 行 業 的 中 小 企 總 數 作 為 權 數 。  

   

 
表 3： 現 時 新 出 口 訂 單 動 向 指 數  

二零一一年

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

進出口貿易 49.2 50.0 50.0 50.0 49.1 47.8 48.7  

 
表 4： 報 稱 獲 取 信 貸 困 難 的 中 小 企 所 佔 百 分 比  

二零一一年

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
# 六月 七月

所有選定行業* 2.8 2.8 3.2 3.2 3.2 1.6 1.6  

註 ：  (* )  加 權 平 均 數 採 用 個 別 行 業 的 中 小 企 總 數 作 為 權 數 。  

  (# )  二 零 一 一 年 六 月 之 前 ， 向 中 小 企 所 設 定 的 問 題 是 與 正 常 情 況 作 比 較 。  

   

 

 


